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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决议 

[根据第三委员会的报告(A/52/635)通过] 

52/85.  那不勒斯政治宣言和打击有组织跨国犯罪全球行动计划 的后续行动 

 大会, 

 回顾其核可 1994年 11月 21日至 23日在意大利那不勒斯举行的有组织跨国犯罪问题

世界部长级会议通过的 那不勒斯政治宣言和打击有组织跨国犯罪全球行动计划
1
的 1994

年 12月 23日第 49/159号决议, 

 回顾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96年 7月 24日第 1996/27号决议 并铭记理事会 1997年 7

月 21日第 1997/22号决议, 

 回顾其关于拟订一项打击有组织跨国犯罪国际公约问题的 1996年 12月 12日第 51/120

号决议, 

 深信会员国必须继续采取旨在充分执行 那不勒斯政治宣言和全球行动计划 的行动, 

 重申有必要为实施 那不勒斯政治宣言和全球行动计划 而更多地开展技术合作活动

和向提出请求的会员国提供切合实际的援助, 

 1. 注意到秘书长向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第六届会议提交的关于 那不勒斯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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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宣言和打击有组织跨国犯罪全球行动计划 执行情况的报告
2
和关于拟订一项打击有组织

跨国犯罪国际公约问题的报告;
3
 

 2. 又注意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7/22 号决议附件一所载有组织跨国犯罪问题高

级专家组拟订并于 1996年 6月 27日至 29日在法国里昂核可的四十项建议; 

 3. 还注意到 1997年 4月 6日至 8日在意大利巴勒莫举行的关于拟订一项打击有组织

跨国犯罪国际公约问题的非正式会议的报告,
4
并对乔瓦尼和弗朗切斯卡 法尔科尼基金会

组织和主办这次会议表示赞赏; 

 4. 重申对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案及其有关打击有组织跨国犯罪,尤其是有

关执行 那不勒斯政治宣言和打击有组织跨国犯罪全球行动计划 的工作所给予的高度优

先; 

 5. 促请各国继续尽一切努力,通过采取最适当的立法 管制和行政措施,包括以预防

为目的的措施,充分实施 那不勒斯政治宣言和打击有组织跨国犯罪全球行动计划 ; 

 6. 请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继续作为高度优先事项审查 那不勒斯政治宣言和

打击有组织跨国犯罪全球行动计划 的执行情况; 

 7. 请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采取行动打击有组织跨国犯罪,促进在这一领域开

展国际合作,将其作为发展努力的优先重点,并在其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的援助申请中

以及作为开发计划署国别方案框架的一部分列入有关打击有组织跨国犯罪和洗钱的行动的

项目,以期提高在这些领域中的国家机构能力和专业性专门知识; 

 8. 呼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 区域和国家供资机构积极考虑秘

书处国际预防犯罪中心拟订并向其提交的关于加强国家或区域能力和建立为预防和控制有

组织跨国犯罪和洗钱所需的专门知识的项目建议; 

 9. 请秘书长继续其关于遵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27 号决议设立的中央存放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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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以便增添 维持和更新存放处中所收资料和其他情报并向各国提供这类情报,而且

为此目的继续收集情报和材料,同时考虑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22 号决议附件二所

列方法要点和材料分类,包括关于预防和控制有组织跨国犯罪的法律条文,以及关于预防措

施的报告; 

 10.  吁请所有国家 各有关国际组织和联合国各附属及协作研究所协助秘书长实施上

文第 9段,向秘书长提供资料和其他情报及法律条文,并随时加以增补; 

 11.  请秘书长继续应请求向各国提供预防和控制有组织跨国犯罪领域的咨询服务和

其他形式的援助; 

 12.  还请秘书长拟订和开展对世界上有组织跨国犯罪现况的比较研究,以协助各国收

集和有系统地处理关于有组织跨国犯罪的发生 规模和方式的资料和其他情报; 

 13.  进一步请秘书长审查提交给中央存放处的资料,并在拟订打击有组织跨国犯罪的

示范立法及供执法和司法人员以及从事预防活动的机构使用的技术手册时注意到这些资

料; 

 14.  决定在现有资源范围内,或尽可能在由预算外资源提供经费的情况下,设立一个

闭会期间不限成员名额的政府间专家组,就可能制定的一项打击有组织跨国犯罪的全面国

际公约拟订初稿,以期向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第七届会议提交一份报告; 

 15.  欢迎波兰政府慷慨提出组织和主办一次政府间专家组会议; 

 16.  请政府间专家组在拟订初稿时: 

 (a)  考虑到现行多边文书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22号决议附件三所载波兰政府

提交大会第五十一届会议的关于打击有组织犯罪的联合国框架公约草案
5
理事会第

1996/22 号决议附件四所载的关于 那不勒斯政治宣言和打击有组织跨国犯罪全球行动计

划 执行情况和拟订一项打击有组织跨国犯罪国际公约问题的工作组主席的报告 上文第

2 段所述四十项建议中的原则以及其他会员国在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第六届会议期

间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包括理事会第 1996/22 号决议附件五和六所载的意见和建议,以及秘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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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长关于拟订一项打击有组织跨国犯罪国际公约问题的报告
3
所载的意见建议和秘书长关

于防止贩卖儿童的措施的报告
6
所载的原则; 

 (b) 优先考虑下列问题: 

  开展司法和警事合作的措施,特别在相互协助 引渡 洗钱和没收非法资产

保护证人 分享情报 培训和其他形式的技术援助方面; 

  确定实施上述措施的范围,特别注意到上文(a)段所述本决议附件三和四所载

的文件; 

  有关刑事犯罪,特别是在结伙犯罪 共谋和洗钱方面的规定; 

 (c) 还考虑指出是否有必要就特定类型的罪行,如贩卖儿童 腐败 与枪支有关的罪行

贩运非法移民 偷窃机动车辆等罪行制定特别条款,这些罪行可以是与公约草案有关或独立

的国际文书的主题; 

 17.  请秘书长向国际预防犯罪中心提供充分的资源,以便筹备召开政府间专家组会议

和提供会议服务; 

 18.  请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大会第五十三届会议报

告就这一问题开展工作所取得的进展  

 

1997年 12月 12日 

第 70次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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